附件1

关于2022年度上海市启明星项目申报工作的补充说明


     2022年度上海市启明星项目已发布申请指南。按照中央、市委有关优化整合人才计划的要求，今后市科委不再单独发布扬帆计划指南，而是将扬帆计划项目作为启明星培育（扬帆专项）整合进启明星项目，资助强度和数量不变。为更好地开展下阶段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1、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：
（1）曾入选国家级各类人才计划以及上海市部分人才计划（上海领军人才、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、东方学者、曙光计划、优秀学术/技术带头人计划等）的人员；
（2）已入选上海市各类人才计划（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、青年东方学者、医学领军人才、农业领军人才、上海海外金才/领军金才/青年金才、浦江人才计划、扬帆计划、上海人才引进项目、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、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、阳光计划、晨光计划、医疗卫生优秀人才培养计划、上海“超级博士后”激励计划等），且尚在支持期内的人员。
    2、 C类：各单位择优推荐不超过3位项目责任人参与企业项目研发，各企业作为承担单位最多推荐3位项目责任人申报此类计划，并由各区自行组织遴选，择优向市科委统一申报。
3、2022年到期的2019年度扬帆入选者且无市科委其他在研项目，可以申报启明星（A类）、启明星（B类）、启明星（C类）。
4、启明星培育（扬帆专项）验收通过后，符合条件者可继续申报启明星（A类）、启明星（B类）、启明星（C类）。
